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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主导型农产品供应链”利益分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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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农业合作社＋加工企业＋零售商” 的农产品供应链模式，运用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博弈分析和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以及修正后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研究“合作社主导型农产品供应链”联盟中各主体的利益分配，并引

入模拟数值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修正后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分配方法使农业合作社得到了高于基础收益的分

配额，而加工企业和零售商所得利益则比修正之前少；这种联盟关系体现了按贡献分配利益的原则，更符合

实际，且仍然是稳定的。 因此，可以通过修正后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设计合理的利益共享契约，以维持农产品供

应链联盟关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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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古以来，“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一直就是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现象。 据商务部

有关调查，从田头到市场，蔬菜近 １０ 倍的差价主要

是由于运输成本、存储成本等各种因素累加而成。
这些都说明了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利

益分配不均问题。 农产品供应链主体之间合理的

利益分配是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促进农产品流通

体系健康有效运转的关键，因此，如何公平合理地

分配供应链各主体之间的利益，使供应链联盟关系

长期稳定发展并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的利益，也是

农业经济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目前，学术界主要采用博弈分析法和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对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的利益分配问题进行研

究。 Ｉｌａｒｉａ ＆ Ｐｉｅｒｐａｏｌｏ（２００４）从供应链中间产品转

移定价的角度分析了三阶段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
认为供应链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可以使各方达到渠

道协调。 金廷芳（２０１１）在对我国传统农产品供应

链模式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小农生产为主体的

农业生产特点，提出了新型的农产品供应链模式，
即由农户、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和零售企

业组成的一体化战略联盟型供应链网络，并指出这

种模式能够降低农户的生产风险，稳定农产品供

应。 谭涛和朱毅华（２００４）从农产品供应链组织的

动因出发，分析了我国现行的两种主要的供应链组

织模式，即以加工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模式和以物

流中心为核心的供应链模式，认为建立合理有效的

利益分配机制是促进农产品供应链管理顺利进行

的关键。 梁鹏和李江（２０１３）运用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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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产品供应链联盟中的利益分配机制，认为“农
户－农联组织－零售商－消费者”是最佳供应链联盟

模式，并指出通过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进行的内部收益合

理分配可维持联盟关系的稳定。 赵晓飞和李崇光

（２００８）同样运用博弈论思想和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对农产

品供应链利益分配问题作了相关探讨，并在构建利

益分配模型和机制的基础上，针对农产品供应链利

益分配提出了发挥核心企业“物流中心”作用、建立

供应链联盟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等建议。 施晟和

卫龙宝（２０１２）认为信息获取能力及风险控制能力

决定了农超对接进程中不同行为主体对合作剩余

的分配。
这些研究对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及其利益分

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指导作用，但是还存在一些

不足。 一方面，现有研究主要是从以“农业龙头企

业”或者“分销商”或者“零售商”为核心的角度来分

析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及其利益分配，鲜有从代表农

户利益的“合作社”为主导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另一

方面，虽然不少文献运用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与博弈论相

结合的方法对供应链联盟中的利益分配进行了研

究，但很多仅限于理论模型，没有实证数值分析。
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合作社＋加工企业＋
零售商”农产品供应链模式为基础，针对“合作社主

导型农产品供应链”模式，基于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及修正后

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对联盟中各主体的利益进行合理分

配，并进行了模拟数值分析。

二、合作社主导型农产品供应链

农业合作社的成立使得在农产品供应链中处

于不对称的弱势地位的广大分散农户被组织起来，
能够获得较为充分的市场信息，提高了其市场交易

谈判的能力。 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农业合作社与加

工企业、零售商等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高了

农产品流通效率，实现了农产品供应链的价值增

值。 “合作社主导型农产品供应链”是指在农产品

流通过程中，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企业、零售商

三者之间建立基于契约的合作联盟关系，联盟关系

维系期间，合作社在农产品价格的制定过程中占有

主动权的一种农产品供应链模式。 “合作社主导型

农产品供应链”模式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社员利益得到保障。 “合作社主导型农产

品供应链”模式强调了农业合作社在农产品流通过

程中的主体地位。 由于农业合作社代表的是广大

农民的利益，所以该模式也使得在农产品价格决策

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的社员农户有了选择和决

策的机会。
二是所提供的农产品需求弹性较一般农产品

大。 这种模式下，所供应的农产品不同于一般的需

求弹性较低的农产品，大多是反季农产品、品牌农

产品或者地域性较强的农产品，而且此类农产品的

需求弹性往往比一般农产品需求弹性大，如平度马

家沟芹菜、胶州里岔黑猪等。
三是农业合作社规模较大。 参与这种农产品

供应链联盟的农业合作社社员人数较多、基地面积

较大、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管理水平较先进，规模

化经营是农业合作社在农产品供应链联盟中占据

主导地位的关键。 例如，青岛成嗣蔬菜专业合作社

主营项目为反季节精细蔬菜，拥有自主商标并获得

了无公害青萝卜基地认证，目前，已与多家农产品

加工企业建立了合作联盟关系，在供应链联盟中占

据主导地位。
“合作社主导型农产品供应链”模式中，农业合

作社既为上游的社员农户提供良种、饲料、化肥以

及种植养殖管理技术，又为下游加工企业和零售商

提供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高品质农产品，加工企业

和零售商则为合作社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只
有三者形成稳定的联盟关系（图 １），农产品供应链

才能高效运行。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产品供应链

联盟关系能否形成和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

应链利润的分配，焦点在于如何分配由于供应链联

盟的形成而产生的高于各主体单独经营获得的价

值增值部分。

三、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及其修正

１．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是合作博弈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既不是平均分配，也不同于基于投资成本

的比例分配，而是基于合作各方在经济效益产生过

程中的重要程度来进行分配（张润红 等，２００８）。 直

观来讲，就是参与合作的各主体在共同参与生产得

到一个总收益后，按照各自对收益贡献的大小来分

配利益的一种方法。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的计算方法如下：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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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合作社主导型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模式

　 　 设有 ｎ 个参与人的集合 Ｉ＝（１，２，…，ｎ），如果对

于 Ｉ 的任一子集 ｓ 都对应着一个实值函数 ｖ （ ｓ）
满足：

ｖ（⌀） ＝ ０
ｖ（ ｓ１ ＋ ｓ２） ≥ ｖ（ ｓ１） ＋ ｖ（ ｓ２）
ｓ１ ∩ ｓ２ ＝ ⌀
其中 ｖ（ ｓ）为定义在 Ｉ 上的特征函数，表示合作

的效益。 上式即为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的超可加性原则，
意味着各主体间合作的收益不会少于不合作时的

收益，且所有合作伙伴都合作时收益最大，最大合

作收益记作 ｖ（ Ｉ）。
在合作 Ｉ 的基础上，第 ｉ 个合作伙伴从合作收

益 ｖ（ Ｉ）中应得到的收益为 φｉ（ ｖ），则合作收益的分

配表示为 Φ（ ｖ） ＝ ［φ１（ ｖ），φ２（ ｖ），…，φｎ（ ｖ）］。 显

然，该合作成功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ｎ

ｉ ＝ １
φ ｉ（ｖ） ＝ ｖ（Ｉ）　 且 　 φ ｉ（ｖ） ≥ ｖ（ｉ）

合作 Ｉ 中，用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确定的每一合作伙伴

所分配的利益为：

φ ｉ（ｖ） ＝ 
ｓ∈ｓ（ ｉ）

ｗ（ ｓ ）［ｖ（ ｓ） － ｖ（ ｓ ＼ ｉ）］

ｗ（ ｓ ） ＝ （ｎ － ｓ ）！ （ ｓ － １）！
ｎ！

其中，ｓ（ ｉ）是集合 Ｉ 中包含合作伙伴 ｉ 的所有子

集， ｜ ｓ ｜是子集 ｓ 中的元素个数，ｎ 为集合 Ｉ 中的元素

个数，ｗ（ ｜ ｓ ｜ ）是权重因子，ｖ（ ｓ）为子集 ｓ 的收益，ｖ
（ ｓ ＼ ｉ）是子集 ｓ 中去掉合作伙伴 ｉ 后可得到的收益

（孙世民 等，２００８）。

２．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的修正

其实上述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的分配方式并不完美，
如果联盟中各主体均可独立地选择自己的努力水

平，这种利益分配方式就可能导致偷懒行为的出

现；而且这种分配方法是一种基于中性风险的分配

方案，没有考虑到各主体在合作过程中的风险承担

问题。 对于承担较大风险的主体就不能仅仅按照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确定的边际贡献来分配利益，还应适当

增加其在利益分配中相应的比重，这样才能保证相

关主体的利益，进而巩固联盟长期合作的稳定性。
因此，采用修正系数对相应主体增加或减少利益分

配权重，可以使分配方案更公平合理和符合实际。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将各主体的努力水平和风险承担

看成是均等的，都是 １ ／ ｎ，此时各主体的利益分配为

ｖ（ ｉ），用修正系数修正后各主体的利益分配为

ｖ（ ｉ） ′。 利益分配修正系数定义如下：

ΔＤｉ ＝ Ｄｉ －
１
ｎ

其中 Ｄｉ 为各主体实际影响因素，且 
ｎ

ｉ ＝ １
Ｄｉ ＝ １，


ｎ

ｉ ＝ １
ΔＤｉ ＝ ０，则修正后第 ｉ 个主体的实际利益分配

额为：
ｖ（ ｉ） ′ ＝ ｖ（ ｉ） ＋ ｖ（ Ｉ） × ΔＤｉ

当 ΔＤｉ≥０ 时，表示相应主体在联盟中的努力

水平、风险承担等综合评价因素比理想情况下要

高，应给予该主体更多的利益分配；反之则应从原

来相应主体分得的利益中扣除适当部分。 由于


ｎ

ｉ ＝ １
ｖ（ ｉ） ′ ＝ 

ｎ

ｉ ＝ １
［ｖ（ ｉ） ＋ ｖ（ Ｉ） × ΔＤｉ］ ＝ 

ｎ

ｉ ＝ １
ｖ（ ｉ） ＋

ｖ（ Ｉ） × 
ｎ

ｉ ＝ １
ΔＤｉ ＝ ｖ（ Ｉ） ，因此修正后的利益分配方案

也满足特征函数，符合要求。

　 　 四、“合作社主导型农产品供应链”联盟

中各主体的利益分配

　 　 假定参与供应链联盟前，各主体都是分散决策

的，则此模型相当于一个三阶段单周期的供应链模

型。 在一个周期里，农业合作社先给出农产品的收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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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价格，加工企业根据收购价制定销售给零售商的

价格，零售商再根据其采购价格制定采购数量以及

农产品的零售价格。 在此过程中，各主体都是风险

中性和完全理性的，他们会根据所有可获得的信息

作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令合作社代号为 ｎ，加工企业代号为 ｈ，零售商

代号为 ｃ。 设农产品市场需求函数是关于农产品价

格的线性函数，即农产品市场需求量为 Ｄ（ｐｃ）＝ ａ－
ｂｐｃ（其中 ａ、ｂ 为常数，且 ａ＞０，ｂ＞０）；零售商对农产

品的采购量为 ｑ，且假定 Ｄ（ｐｃ）＝ ｑ；加工企业从合作

社收购的某种农产品单价为 ｐｎ，销售给零售商的单

位农产品价格为 ｐｈ；零售商销售给消费者的农产品

单价为 ｐｃ；农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 ｃｎ，加工企业加

工销售单位农产品的成本为 ｃｈ（包括生产准备成

本、生产资料成本和单位运输成本等），零售商的销

售成本为 ｃｃ。

１．分散决策下各主体的利益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博弈中，领导企业具有先动优势，追
随企业在观察到领导企业的选择后再做出选择，随
后领导企业在估计跟随者企业反应函数的基础上

来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产量决策（张维

迎，２００４）。 根据上述假设，在分散决策的情况下，
合作社、加工企业和零售商之间存在利益方面的不

断博弈，这种博弈就类似于一种以合作社为主导的

三阶段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博弈。 为求得该情况下各主体的

最优决策，本文采用逆向博弈的方法。
首先，零售商根据农产品采购价格确定最优采

购量和零售价格，其期望利润为：
π ｃ ＝ （ｐｃ － ｐｈ － ｃｃ） × ｑ

＝ （ｐｃ － ｐｈ － ｃｃ） × （ａ － ｂｐｃ）

对上式中的 ｐｃ 求一阶偏导数得：
∂πｃ

∂ｐｃ
＝ －２ｂｐｃ ＋

ａ＋ｂ（ｐｈ＋ｃｃ）；令
∂πｃ

∂ｐｃ
＝ ０，得 ｐ∗

ｃ ＝
ａ ＋ ｂ（ｐｈ＋ ｃｃ）

２ｂ
；从而

得到：

ｑ∗ ＝
ａ － ｂ（ｐｈ ＋ ｃｃ）

２
零售商给出最优采购量以后，加工企业根据其

来调整将农产品销售给零售商的价格，以期获得最

大利润，其期望利润为：
π ｈ ＝ （ｐｈ － ｐｎ － ｃｈ） × ｑ

＝ （ｐｈ － ｐｎ － ｃｈ） ×
ａ － ｂ（ｐｈ ＋ ｃｃ）

２

对上式中的 ｐｈ 求一阶偏导，并令其为零（
∂πｈ

∂ｐｈ
＝

－２ｂｐｈ＋ａ＋ｂ（ｐｈ＋ｃｈ－ｃｃ）＝ ０），解得：

ｐ∗
ｈ ＝

ａ ＋ ｂ（ｐｎ ＋ ｃｈ － ｃｃ）
２ｂ

合作社根据加工企业给出的订货量和农产品

的生产成本，制定最优的销售价格，其期望利润为：
π ｎ ＝ （ｐｎ － ｃｎ） × ｑ

＝ （ｐｎ － ｃｎ） ×
ａ － ｂ（ｐｈ ＋ ｃｃ）

２
对上式中的 ｐｎ 求一阶偏导数并令其等于零

（
∂πｎ

∂ｐｎ
＝
－２ｂｐｎ＋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４
＝ ０），解得：

ｐ∗
ｎ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２ｂ

根据以上数学分析可得各主体的最优期望

利润：

π∗
ｎ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１６ｂ

２

π∗
ｈ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３２ｂ

２

π∗
ｃ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６４ｂ

２

２．集中决策下的整体利益

在分散决策的情况下，合作社、加工企业和零

售商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并不能达到整体

利润的最大化。 而在集中决策的情况下，通过一定

机制的协调，可以使得合作社、加工企业和零售商

确定最优的订货量和农产品交易价格。 在这种情

况下，整体期望利润为：
π ｚ ＝ （ｐｃ － ｃｎ － ｃｈ － ｃｃ） × ｑ

＝ （ｐｃ － ｃｎ － ｃｈ － ｃｃ） × （ａ － ｂｐｃ）

对 ｐｃ 求一阶偏导并令其为零（
∂πｚ

∂ｐｃ
＝ －２ｂｐｃ＋ａ＋ｂ

（ｃｎ＋ｃｈ＋ｃｃ）＝ ０），解得：

ｐ∗
ｃ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２ｂ

进而 得 到 集 中 决 策 下 最 优 订 货 量 ｑ∗ ＝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２
，整体最优期望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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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２

４ｂ

３．基于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的利益分配

现有 Ｉ＝｛１，２，３｝为一个局中人集，包括农业合

作社 １，加工企业 ２，零售商 ３，则其中可能的结合为

ｓ｛１，２｝、ｓ｛２，３｝、ｓ｛１，２，３｝三种（１ 和 ３ 不能直接合

作组成联盟）， ｖ（ ｓ） 为联盟 ｓ 中的成员参加联盟并

参与合作所获得的总收益。
在合作社与加工企业联盟的情况下，零售商给

出订购量，加工企业与合作社通过集中决策的方式

确定最优农产品销售价格，则联盟利润与零售商利

润分别为：
πｎｈ ＝ （ｐｈ － ｃｎ － ｃｈ） × ｑ
πｃ′ ＝ （ｐｃ － ｐｈ － ｃｃ） × ｑ

由上述可知 ｑ∗ ＝
ａ－ｂ（ｐｈ＋ｃｃ）

２
，则：

πｎｈ ＝ （ｐｈ － ｃｎ － ｃｈ） ×
ａ － ｂ（ｐｈ ＋ ｃｃ）

２

对 ｐｈ 求一阶偏导并令其等于零（
∂πｎｈ

∂ｐｈ
＝ －２ｂｐｈ＋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０），解得 ｐ∗
ｈ ＝

ａ ＋ ｂ（ｃｎ＋ ｃｈ－ｃｃ）
２ｂ

，进

而得到：

π∗
ｎｈ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８ｂ

２

π ＇∗
ｃ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８ｂ

２

在加工企业与零售商联盟的情况下，合作社给

出产品的出厂价格，而后零售商与加工企业通过集

中决策的方式确定最优的订货量和农产品零售价

格，则联盟利润与合作社利润分别为：
π ｈｃ ＝ （ｐｃ － ｐｎ － ｃｈ － ｃｃ） × ｑ
π ｎ′ ＝ （ｐｎ － ｃｎ） × ｑ

令
∂πｈｃ

∂ｐｃ
＝ ０，得 ｐ∗

ｃ ＝
ａ ＋ ｂ（ｐｎ＋ ｃｈ＋ ｃｃ）

２ｂ
和 ｑ∗ ＝

ａ－ｂ（ｐｎ＋ｃｈ＋ｃｃ）
２

； 再 令
∂πｎ′
∂ｐｎ

＝ ０， 得 ｐ∗
ｎ ＝

ａ－ｂ（ｃｈ＋ ｃｃ－ｃｎ）
２ｂ

，进而得到：

π∗
ｈｃ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１６ｂ

２

π ＇∗
ｎ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８ｂ

２

合作社、加工企业与零售商三个主体的合作利

益即集中决策下的整体利益；由于农业合作社和零

售商不能单独合作，υ（｛１，３｝）的值为合作社和零售

商在分散决策情况下的加总。 根据上述讨论的结

果，得到各个联盟的特征值：

υ（｛１｝）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６４ｂ

２

υ（（２））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３２ｂ

２

υ（｛３｝）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１６ｂ

２

υ（｛１，２｝）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１６ｂ

２

υ（｛１，３｝） ＝
５［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６４ｂ

２

υ（｛２，３｝）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８ｂ

２

υ（｛１，２，３｝） ＝
［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４ｂ

２

不同合作状态时各主体利益如表 １、２、３ 所示。
将表 １、２、３ 中的最后一行分别加总，可得基于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的零售商、加工企业和农业合作社最终

在农产品供应链联盟中各自所分配得到的利润：

φ１（ｖ） ＝
２１［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１９２ｂ

２

φ２（ｖ） ＝
３３［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３８４ｂ

２

φ３（ｖ） ＝
２１［ａ － ｂ（ｃｎ ＋ ｃｈ ＋ ｃｃ）］

３８４ｂ

２

由以上数值分析可知，π∗ ＝ ｖ（｛１，２，３）｝ ＝ φ１

（ｖ）＋φ２（ｖ）＋φ３（ｖ）＝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２

４ｂ
，集体决策情

况下整体的最优期望利润即是各主体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

分配额之和，满足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分配条件。 从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的分配结果看，在三方合作情况下，各单位的利

润均比单独分散决策时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这种

结果既符合集体理性（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又满

足了个人理性（每个主体所获利益都不少于单干时

的利益），从而使联盟中各主体合作的积极性较高，
稳定性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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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合作状态时农业合作社的利益分配

分配模型 合作社 加工企业＋合作社 零售商＋合作社 合作社＋加工企业＋零售商

ｖ（ ｓ）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６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８ｂ

２ ５［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６４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４ｂ

２

ｖ（ ｓ ／ ｉ） ０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３２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６４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６ｂ

２

ｖ（ ｓ）－ｖ（ ｓ ／ ｉ）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６ｂ

２ ３［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３２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６ｂ

２ ３［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６ｂ

２

｜ ｓ ｜ １ ２ ２ ３

ｗ ｜ ｓ ｜ １ ／ ３ １ ／ ６ １ ／ ６ １ ／ ３

ｗ ｜ ｓ ｜ ×［ｖ（ ｓ）－
ｖ（ ｓ ／ ｉ）］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４８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６４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９６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６ｂ

２

表 ２　 不同合作状态时加工企业的利益分配

分配模型 加工企业 零售商＋加工企业 加工企业＋合作社 合作社＋加工企业＋零售商

ｖ（ ｓ）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３２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６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８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４ｂ

２

ｖ（ ｓ ／ ｉ） ０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６４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６ｂ

２ ５［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６４ｂ

２

ｖ（ ｓ）－ｖ（ ｓ ／ ｉ）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３２ｂ

２ ３［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６４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６ｂ

２ １１［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６４ｂ

２

｜ ｓ ｜ １ ２ ２ ３

ｗ ｜ ｓ ｜ １ ／ ３ １ ／ ６ １ ／ ６ １ ／ ３

ｗ ｜ ｓ ｜ ×［ｖ（ ｓ）－
ｖ（ ｓ ／ ｉ）］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９６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２８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９６ｂ

２ １１［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９２ｂ

２

表 ３　 不同合作状态时零售商的利益分配

分配模型 零售商 零售商＋加工企业 零售商＋合作社 合作社＋加工企业＋零售商

ｖ（ ｓ）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６４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６ｂ

２ ５［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６４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４ｂ

２

ｖ（ ｓ ／ ｉ） ０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３２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６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８ｂ

２

ｖ（ ｓ）－ｖ（ ｓ ／ ｉ）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６４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３２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６４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８ｂ

２

｜ ｓ ｜ １ ２ ２ ３

ｗ ｜ ｓ ｜ １ ／ ３ １ ／ ６ １ ／ ６ １ ／ ３

ｗ ｜ ｓ ｜ ×［ｖ（ ｓ）－
ｖ（ ｓ ／ ｉ）］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９２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１９２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３８４ｂ

２ ［ａ－ｂ（ｃｎ＋ｃｈ＋ｃｃ）］
２４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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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数值分析

１．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

设 ａ＝ ２０００，ｂ ＝ ５０，ｃｎ ＝ ４，ｃｈ ＝ ２，ｃｃ ＝ ２。 根据前

述公式，可得农产品供应链联盟总收益为１２ ８００，其

中 π∗
ｎ ＝φ１（ｖ）＝ ５ ６００，π∗

ｈ ＝φ２（ｖ）＝ ４ ４００，π∗
ｃ ＝φ３（ｖ）＝

２ ８００；各主体在分散决策情况下的收益为：πｎ ＝
３ ２００，πｈ ＝ １ ６００，πｃ ＝ ８００；合作社与加工企业联盟

时各主体的利益为：π′ｎ ＝ ４ ０００，π′ｈ ＝ ２ ４００，π′ｃ ＝
８００；加工企业与零售商联盟时各主体的利益为：
π″ｎ ＝ ３ ２００，π″ｈ ＝ ２ ０００，π″ｃ ＝ １ ２００。

表 ４　 不同联盟形式下各主体所得利益

分散决策 合作社＋加工企业 加工企业＋零售商 合作社＋加工企业＋零售商

农业合作社 ３ ２００ ４ ０００ ３ ２００ ５ ６００

加工企业 １ ６００ ２ ４００ ２ ０００ ４ ４００

零售商 ８００ ８００ １ ２００ ２ ８００

合计 ５ ６００ ７ ２００ ６ ４００ １２ ８００

２．加入修正系数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

关于综合修正因子的确定可以采用层次分析

法，建立影响分配的指标体系，然后对影响因素进

行赋值加权，以求得综合修正因子的值。 受篇幅限

制，此处省略具体过程。 根据各主体的风险承担和

努力水平，假设综合修正因子的值分别为：Ｄｎ ＝ ０．４，

Ｄｈ ＝ ０．３，Ｄｃ ＝ ０．３，则：ΔＤｎ ＝
１
１５

，ΔＤｈ ＝ΔＤｃ ＝ － １
３０

，进一

步计算可以求得： ｖ′ｎ ＝ ６ ４５３．３３， ｖ′ｈ ＝ ３ ９７３．３３，
ｖ′ ＝ ２ ３７３．３４。

表 ５　 不同方法下各主体所得利益

分散决策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

（集中决策）
修正后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

合作社 ３ ２００ ５ ６００ ６ ４５３．３３

加工企业 １ ６００ ４ ４００ ３ ９７３．３３

零售商 ８００ ２ ８００ ２ ３７３．３４

合计 ５ ６００ １２ ８００ １２ ８００

由表 ５ 可知，修正后的实际利益分配方案仍满

足联盟的特征函数。 加入综合修正因子后的算法

使农业合作社得到了高于基础收益的分配额，而加

工企业和零售商所得利益则比修正之前少。 这既

与修正因素的测度值有关，也较好地反映了“合作

社主导型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的现实状况，即合作

社承担的农产品成本和风险高于加工企业和零售

商，而且种植养殖环节带来的价值增值也应高于销

售环节，具有现实合理性。

六、结论与建议

从文中的分析可知，经过修正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

更符合“合作社主导型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的实际

情况，更好地体现了按贡献分配利益的原则。 虽然

由于加工企业和零售商所得利益减少了，修正后的

分配方案看上去存在不稳定性，但是，这样的分配

方案仍然是可行的，完全可以基于一种合作前的利

益共享契约来实现。 加工企业和零售商的预期利

益虽然比修正前的少，但也比不参加联盟分散决策

时获得的利益大，因此，他们还是可以并乐意接受

这样的分配方案，这种预期结果也是由联盟中农业

合作社的主导地位决定的。
农产品供应链联盟能够带来农产品价值增值

和超额收益，而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是维系农产品

供应链联盟关系稳定的前提，也是促进农产品流通

的动力机制。 为切实保障农户与合作社利益，实现

农产品供应链联盟利益最大化，增强农产品供应链

联盟关系的稳定性，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应当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规模小

而分散的农户有组织地进入市场，鼓励和引导“合
作社＋农户”模式的发展，增强农户在与其他主体进

行市场交易时的力量，这是形成“合作社主导型农

产品供应链”联盟的前提，也是使农户有机会获得

稳定和更高收入的前提。 第二，维持农产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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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关系的稳定性，最重要的是设计合理的利益共

享契约，以保证联盟内部公平公正高效的利益分

配。 利益共享契约的设计可以通过修正后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来实现，使联盟各主体按照各自的贡献

获得其应有的收益。
第三，供应链联盟各主体间应尽量实现信息对

称。 从合作前的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博弈可知，个体利益最

大化并不能导致集体利益最大化，主要原因是联盟

各主体信息交流不畅导致的信息不对称。 在参加

联盟后，各主体应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消除信息

不对称对联盟利益最大化的不利影响。
本文针对“合作社主导型农产品供应链”联盟，

提出了基于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及其改进的利益分配研究

思路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有同类研究的

不足，利益分配更符合实际，研究成果更具现实指

导意义。 但具体模型及相关参数，尤其是基于风险

承担和努力水平的各主体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修正系数的确

定，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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